
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 
第四十八次通風裝置聯絡小組會議摘錄  

 
1. 電力聯鎖與 持牌處所通風/空氣調節控制系統 

 
主席表示第一次工作小組(SWG)會議已於 2015年 10月 29日舉行，有關的會

議記錄定稿已於 2016年 4月 12日發出給予工作小組(SWG)的成員。第二次

工作小組(SWG)會議將盡快安排以解決由業界提出的問題。 

 
2. 向大廈業主 / 管理公司發出 勸喻函件  

 

主席通知通風承辦商代表關於提醒函件已發出 給予 建築物內有存在院舍

（RCH）及建築物內有存在幼兒中心（CCC）的 大廈業主立案法團或 管理

公司。對於其他現有商業建築物的 確定，當消防處的其他部門的相關信息

聯繫和收集後，將會發出相關的勸喻函件。 

 

3. 其他事項 

 

機械通風系統 内 風管 之預隔熱板應用 

 

所有通風承辦商代表一致同意消防處通函 1/2014 的兩年試用期應延長兩

年，從而製造商/供應商可以有足夠的時間按照消防處的要求完成符合 BS EN 
13403 物質測試. 通風承辦商代表將協助聯絡與一些製造商/供應商促進測試

的進度和同步提交過程。 

 

 


	(Uheld on 26.5.201U6)



